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修正案（草案修改稿） 
一、在第四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
“共同实施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根据行为人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
将第八条修改为：

“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罚款；但是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一百元罚款：

（一）在机动车道内兜售物品或者散发广告的。；

（二）在道路上使用滑板、电动平衡车、旱冰鞋等工具或者设备的。

违反规定进入高速公路、城市快速干道的，处二百元罚款。”
将第九条修改为：

 “驾驶非机动车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百元罚款：
（一）驾驶改装、加装动力装置和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灯光装置的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二）违反规定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

（三）驾驶不符合相关标准的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四）违反规定进入高速公路、城市快速干道的。

违反前款第一项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收缴改装、加装的装置。”
增加一条，作为第十条：

“驾驶电动自行车不按交通信号、标识规定通行或者逆行的处三百元罚款。

饮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将第九条第三款改为第十一条，修改为：

“送餐、快递及其他运输物流服务企业员工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因第九条、第十条受到行政处罚，企业一个月累计达三人次以上的，或者企业六个月有两人次以上致人伤亡交通事故且企业员工负事故主要或者全部责任的，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向社会公布该企业员工受到行政处罚和交通事故负责任的信息，并责令其加强对员工的交通安全守法教育。”
将第十条改为第十二条，并删除第二款。

将第十二条改为第十四条，修改为：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三百元罚款：
（一）进入导向车道后变更车道或者不按照规定方向行驶的；

（二）遇有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强行超车或者占用对向车道的；

（三）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未依法停在路口以外等候，强行进入的；

（四）在车道减少的路口、路段，未按照规定依次交替通行的。；

（五）违反规定在禁止鸣喇叭区域、路段鸣喇叭的。

一年内有前款行为三次以上的，从第三次起每次处五百元罚款。”
将第十三条改为第十五条，修改为：

“机动车于下列地点或者情况下使用远光灯的，处五百元罚款：

（一）照明状况良好的路段；

（二）与对向行驶的车辆或者行人交汇时；

（三）同方向行驶的后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

（四）临时停车或者中止行车时。”

九、将第十五条改为第十七条，修改为：

“驾驶机动车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百元罚款：

（一）行经无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人行横道或者被允许放行的车辆行经显示绿色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未减速行驶或者遇行人正在通过时未停车避让的；

（二）转弯车不让直行车或者其他不按规定让行的；

（三）跨越、骑轧道路中心黄色实线行驶的；

（四）变更车道时，一次变更到不相邻车道的；

（五）变更车道、转弯、靠路边临时停车前使用转向灯不足五秒钟的。”

十、新增一条，作为第十八条：

“机动车行驶时，机动车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人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对驾驶人处二百元罚款；乘车人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对乘车人处二百元罚款；营运机动车驾驶人未张贴安全带使用提示和语音提醒乘车人的，对驾驶人并处二百元罚款。

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干道行驶时，机动车驾驶人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对驾驶人处五百元罚款；乘车人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对乘车人处五百元罚款；营运机动车驾驶人未张贴安全带使用提示和语音提醒乘车人的，对驾驶人并处五百元罚款。”

将第十八条改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

“驾驶机动车在城市快速干道、高速公路行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百元罚款：

（一）遇紧急情况临时停车未按照规定设置警示标志的；

（二）在正常情况下低于规定的最低时速行驶的。

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干道或者隧道内行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三千元罚款：

（一）逆行或者倒退行驶的；

（二）非紧急情况占用应急车道、路肩、紧急停靠带的。

一年内有前两款行为三次以上的，除罚款外，从第三次起每次并处暂扣机动车驾驶证三个月。”
十二、将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八条，修改为：
“重、中型载货汽车载货超过核定载质量或者机动车载客超过核定人数的，扣留机动车至违法状态消除，并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超过核定载质量未达到百分之三十或者超过核定人数未达到百分之二十的，对驾驶人处一千元罚款；

（二）超过核定载质量百分之三十以上未达到百分之五十或者超过核定人数百分之二十以上未达到百分之五十的，对驾驶人处二千元罚款并处暂扣机动车驾驶证一个月，对车辆所有人处五千元罚款，对车辆使用单位或者个人处一万元罚款；

（三）超过核定载质量或者超过核定人数百分之五十以上未达到百分之一百的，对驾驶人处三千元罚款并处暂扣机动车驾驶证一个月，对车辆所有人处八千元罚款，对车辆使用单位或者个人处一万五千元罚款；

（四）超过核定载质量或者超过核定人数百分之一百以上的，对驾驶人处五千元罚款并处暂扣机动车驾驶证三个月，对车辆所有人处一万元罚款，对车辆使用单位或者个人处二万元罚款。

一年内有前款行为三次以上的，从第三次起按照违法行为应当被处的罚款数额加倍处罚，并对车辆所属和使用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五千元罚款。”

十三、删去第二十六条。

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条：

“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处二千元罚款，并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上道路行驶的，处二千元罚款，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一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作出扣留机动车或者扣留、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决定的，应当当场扣车、扣证或者通知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停驶该机动车或者通知驾驶人停用机动车驾驶证，并在系统里记录停驶、停用的状态。机动车停驶期间，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机动车违反禁行、限行规定对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給予处罚。机动车驾驶证停用期间，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处二千元罚款，并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十六、将第三十二条改为三十六条，修改为：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扣留机动车，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伪造、变造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三万元罚款；

（二）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三）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行驶证、登记证书的，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十七、将三十八条改为四十二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

“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责令其监护人教育和监管，并要求其监护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或者参加社会服务。”

十八、将四十六条改为第五十条，修改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将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驾驶人及其所在运输、物流、租赁等企业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信息通知信用征信机构录入个人或者企业信用征信系统，供有关单位和个人依照有关规定查询：

（一）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受到拘留、吊销或者暂扣机动车驾驶证三个月以上的；

（二）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或者死亡且负有事故同等以上责任的；

（三）一年内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受到五次以上罚款处罚的；

（四）一年内有三次以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未处理的。”

十九、将第四十九条改为第五十三条，修改为：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实施行政处罚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对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处两百元以下罚款的，由交通警察当场作出处罚决定并收缴罚款，出具财政部门印制的专用收据。非机动车驾驶人不能当场缴纳罚款的，交通警察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

（二）对当事人处五百元以下罚款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作出处罚决定；

（三）适用一般程序处罚的，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所属的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处罚决定并执行；

（四）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处罚决定并执行。

对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因违法行为人逃离现场或者经通知未在规定时间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采取公告方式告知处罚。自公告之日起七日内，违法行为人未提出申辩的，可以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二十、将第五十条改为第五十四条，并将第一款修改为：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或者实际驾驶人办理机动车登记、核发检验合格标志、处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交通事故等交通管理业务时，应当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供真实有效的通讯地址、移动电话号码等信息；提供的信息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

二十一、将第五十二条改为第五十六条，修改为：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处罚、记分。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能够提供实施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驾驶人姓名和机动车驾驶证的，对该违法行为人给予处罚、记分；不能提供的，对该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给予处罚、记分。

机动车所有人是单位或者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无法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处罚、记分的，对该机动车所有人每宗违法行为处一千元罚款。”

二十二、删去第五十五条。
二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九条：

“替代他人记分和接受他人替代记分的，分别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并处暂扣机动车驾驶证三个月到六个月。

实施前三款规定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二十四、将五十七条改为六十一条，修改为：

“下列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交通警察可以以现场记录方式固定证据，并作为处罚依据：

（一）在禁止鸣喇叭的区域或者路段鸣喇叭的；

（二）不按照规定使用远光灯、转向灯等灯光的；

（三）驾驶机动车行驶时手持拨打或者接听移动电话的；

（四）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禁止标线指示的；

（五）机动车行驶时，机动车驾驶人或者乘车人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

（六）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

交通警察的现场记录应当具体、规范。”

二十五、增加一条，作为六十二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通过网络在线方式处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过网络在线方式处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应当遵循以下规定：

（一）对违法事实进行调查，记录当事人在线提交的笔录；

（二）在线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及依法享有的权利；

（三）在线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

（四）制作电子行政处罚决定书；

（五）电子行政处罚决定书由被处罚人在线签收，被处罚人拒绝签收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电子处罚决定书上注明，即视为送达。”

二十六、将六十一条改为六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

“驾驶警用摩托车从事路面巡查的交通警察和警务辅助人员应当全面履行路面巡查职责，依法纠正查处路面交通违法行为，及时疏导交通。”

二十七、将六十九条改为七十四条，修改为：

“本条例所称年，是指自然年度。”

二十八、增加一条，作为七十五条：

“本条例处罚有罚款幅度的，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罚款幅度内制定具体的执行标准并向社会公布。”

此外，本次还按照《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技术规范》的要求对部分文字表述以及条款顺序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调整。
